加工标准
1.高炉冷却壁、高炉炉底残铁加工质量标准：加工完成的成品废钢，最大外型尺寸≤1000×600×600mm，单体重量≤2吨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乱钢筋、金属打包带加工质量标准：切割后为长度≤500mm的小段，或打成尺寸≤1000×600×600mm的打包块。
3.大型废钢切割质量标准：加工完成的成品废钢，最大外型尺寸≤1000×600×600mm，单体重量≤2吨；同时，需对密闭容器、危险品及非碳素废钢类杂物（包括金属和非金属）进行分离。
4.切割后的物料必须符合厂矿的使用要求。
5.若承揽方在切割现场搭建简易钢结构工作棚，允许采用火焰切割方式；若未搭建工作棚，则严禁使用火焰切割方式。

